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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 

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接到公司股东裕高（中

国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裕高”）的通知，裕高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50,000,000

股（占公司总股本 1.84%）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；另外，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

49,180,328 股（占公司总股本 1.81%）质押给深圳市元鼎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用于

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，上述业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

办理了相关手续。具体事项如下： 

一、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基本情况 

1、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

股东名

称 

是否为控股股

东或第一大股

东及其一致行

动人 

本次解除质

押/冻结/拍

卖等股份数

量 

占其所持

股份比例 

占公司

总股本

比例 

起始日 
解除日

期 
质权人 

裕高 是 4,500 万股 14.46% 1.66% 

2017 年

8 月 9

日 

2019 年

11 月

20 日 

中国金

谷国际

信托有

限责任

公司 

裕高 是 500 万股 1.61% 0.18% 

2019 年

1 月 22

日 

2019 年

11 月

20 日 

中国金

谷国际

信托有

限责任

公司 



合计  5,000 万股 16.07% 1.84%    

2019 年 11 月 20 日，裕高将其质押给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

5,000 万股公司股份解除质押，并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。 

2、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

股东

名称 

是否为

第一大

股东及

一致行

动人 

质押股数 

占其所

持股份

比例 

占公司

总股本

比例 

是

否

为

限

售

股 

是否

为补

充质

押 

质押开

始日期 

质押到

期日期 
质权人 用途 

裕高 是 
49,180,328

股 
15.81% 1.81% 否 否 

2019 年

11 月

20 日 

至办理

解除质

押为止 

深圳市

元鼎实

业投资

有限公

司 

置换

原质

押股

份 

3、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裕高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欧菲控股”）、南昌市国金工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昌国金”）、

蔡荣军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： 

股

东
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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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股数量 
持股比

例 

本次质押

前质押股

份数量 

本次质押

后质押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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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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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公司

总股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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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 

裕

高 
311,161,960 13.30% 284,560,000 283,740,328 91.19% 10.46% 0 0 0 0 



欧

菲

控

股 

360,863,812 11.47% 239,869,010 239,869,010 66.47% 8.84% 0 0 0 0 

南

昌

国

金 

162,772,028 6.00% 0 0 0 0 0 0 0 0 

蔡

荣

军 

21,259,162 0.78% 0 0 0 0 0 0 
15,94

4,371 

75.00

% 

合

计 
856,056,962 31.56% 524,429,010 523,609,338 61.17% 19.30% 0 0 

15,944,

371 
4.80% 

 

二、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

1、本次股份质押的融资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。 

2、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

12,475.03 万股，占其合计所持股份比例 14.57%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.60%,对应

融资余额 99,800 万元；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27,068.90 万股，

占其合计所持股份比例 31.62%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.98%，对应融资余额

189,798 万元。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还款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，

具备相应的资金偿付能力。  

3、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、违规担保等侵害上

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4、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、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存

在业绩补偿义务履行情况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未发生股份被冻结、拍卖或

设定信托的情况。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；

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。 

除以上情况外，不存在持有本公司 5%以上股份股东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

于被质押状态的情况。公司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



收购管理办法》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，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，及时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。  

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，严格遵守相关规定，及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质押申请受理回执； 

2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申请受理回执； 

3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1 月 21 日 


